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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法》第９２条以“正面列举＋反面排除”方式规定体育仲裁的范围，突出了体育自治的特殊性，划定了体
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劳动仲裁的界限，为体育仲裁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无法实现复合体育纠纷仲裁的快速解决。复

合体育纠纷主体多元，性质多样，导致纠纷定性困难、体育仲裁管辖受限和同案不同裁等现实困境。通过明晰复合体育

纠纷的性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兼顾体育行业治理特色，可以化解上述困境。与此同时，体育仲裁机构可以联合商事

仲裁机构和／或劳动仲裁机构，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一并处理涉体育的所有纠纷，既可凸显体育仲裁的特殊性，又能整
合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的优势，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发展与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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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年 ６月 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涉体
育纠纷民事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发布了８个典
型案例，涉及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劳

动争议、侵权责任纠纷等。其中，案例八“运动员

持工资欠条起诉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李

某与某俱乐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涉及体育

仲裁受案范围的认定问题，引发学界和实务界的

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

问时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因运动员注册、交流

发生的纠纷，原则上应限于因确定运动员的代表

单位、参赛资格等管理行为引起的争议。对于因

运动员注册、交流衍生出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

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劳动人事争议等不属

于体育仲裁范围。”①这一表态，涉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第９２条关于
体育仲裁范围的理解。该条第１款列举了体育仲
裁可以受理的具体纠纷类型，包括在竞技体育活

动中发生的与运动员参赛、注册、交流等行为相关

的纠纷，从行为性质来看，涵盖纵向管理行为和横

向合同履行等不同问题；第２款将可以通过商事
仲裁解决的纠纷和通过劳动仲裁解决的劳动争议

排除在体育仲裁管辖范围之外。

近年来，尤其是在《体育法》修订前后，围绕

体育纠纷救济机制的衔接②、体育仲裁制度的建

构与完善③、体育仲裁适用范围的确定④、体育仲

裁适用范围的理解和适用⑤以及中国体育仲裁制

度的实施展望⑥等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

从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体育法》通过专章

设立体育仲裁制度，第９２条采取“正面列举＋反面
排除”方式对体育仲裁管辖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为

体育仲裁、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的适用划定界限，

避免交叉管辖。但在具体实践中，体育纠纷主体多

元，性质复杂，争议涉及体育、劳动和商事等多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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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第９２条能否涵盖所有体育纠纷类型，尤其是复
合型体育纠纷的仲裁管辖权应当如何确定才能更

好地促进体育纠纷的解决，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值得深入研究，找到合适的解决之道。

一　复合体育纠纷的界定
体育纠纷是指参与体育活动的主体围绕体育

活动的开展产生的与体育相关的利益分配和权利

义务争议①。相较于单一体育纠纷，复合体育纠

纷在具体实践中更为普遍。这类纠纷发生在体育

活动或与体育相关的各项事务中，以单一体育纠

纷为基点，涵盖了与体育相关的管理行为、合同纠

纷以及劳动争议，是发生在体育领域中的多类纠

纷的集合。

复合体育纠纷的主体通常具有多重身份。例

如：职业运动员既是劳动者也是运动员，属于以体

育为职业的特殊劳动者；体育俱乐部、体育单项协

会等组织机构，既是用人单位也是运动员管理组

织，还可能是赛事组织机构，与运动员之间既有纵

向管理关系也有横向合同关系。

复合体育纠纷性质复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

是纯体育管理纠纷，可涉及多项体育争议，如运动

员兴奋剂处罚引发的禁赛争议和转会纠纷；第二

类是涉及商事争议的体育纠纷，如纪律处分争议

引发的体育赞助合同纠纷；第三类是涉及劳动争

议的体育纠纷，如职业运动员转会引起的参赛资

格认定和劳动报酬争议；第四类是涵盖商事、劳动

和体育领域的纠纷，如运动员违规引起的禁赛、合

同赞助以及社会保险争议等。在这四类复合纠纷

中，只有第一类纠纷仅涉及体育管理领域，可依据

第９２条第１款直接归入体育仲裁。对后面三类复
合体育纠纷，因为涉及商事纠纷和／或劳动争议，体
育仲裁管辖的认定易引发争议：是依照第９２条第１
款，基于体育管理型纠纷，全部纳入体育仲裁范畴，

还是依照第９２条第２款，基于商事纠纷和劳动争
议，直接排除在体育仲裁范畴之外，或者将复合体

育纠纷进行分割，分别由体育仲裁、商事仲裁和劳

动仲裁解决，第９２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二　复合体育纠纷仲裁解决的困境
将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和体育仲裁的受理范

围进行明确划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仲

裁管辖重叠，但第９２条没有对复合体育纠纷的仲
裁管辖作出明确规定，相较于单一体育纠纷，涉商

事和／或劳动争议的复合体育纠纷所涉主体众多，
权利义务关系多样，常常还有涉外因素，第９２条
的具体适用将面临如下现实困境。

（一）复合体育纠纷定性困难

体育纠纷类型多样，第９２条主要涉及体育管
理类纠纷、体育商事类纠纷和体育劳动类纠纷。

体育纠纷除具有一般纠纷的主体特定、诉求对抗

等共同属性以外，还具有体育行业的独有属性，如

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纠纷的国际性和行业自

治性。同时，体育纠纷的多层次性使其纠纷性质

涵盖内部处罚、行政、民事、刑事等多个行业规则

和法律规范领域。例如，同场竞技引发的体育伤

害纠纷，可能属于正常竞技，行为人免责，也可能

属于犯规行为，行为人受行业内部处罚，还可能属

于故意伤害，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并承担民事责

任。体育领域针对这类伤害行为制定了专业的判

断标准和技术认定规则，定性不同必然导致不同

的裁判结果。

第９２条将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范围内的体
育纠纷排除在外。运动员与俱乐部、体育管理组

织之间的多元纠纷可能牵涉多方主体的多种权利

义务关系，应当如何界定主体身份，如何对纠纷内

容进行准确定性，是否可以拆分定性，直接关系到

不同仲裁方式的选择，而不同仲裁方式直接影响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职业运动员转会合同

引发的参赛资格认定，以及转会费、培训费补偿

和社会保险等混合性劳动合同争议，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划入劳动

仲裁范畴，按照“调仲结合”模式解决纠纷，很可

能耗时较长，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和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保障。而且，职业运动员转会有着

突出的体育行业特色和时限要求，参赛资格认

定属于体育领域特有的法律问题，仲裁员若缺

乏体育专业知识，将直接影响案件的准确裁决。

如果将纠纷拆分成两部分，劳动争议归劳动仲

裁，参赛资格认定归体育仲裁，必然增加当事人

负担，还可能导致裁决相悖，影响我国仲裁制度

的权威性和整体发展。

（二）体育仲裁管辖范围受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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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第２条、第３条规定，商事仲裁主体涵
盖一切平等主体，所涉纠纷包括除身份类纠纷和

行政争议以外的所有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类纠

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２条规
定，劳动仲裁适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

的与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和解除等相关的劳动争

议。从上述三类仲裁的适用范围来看，不论是所

涉主体还是纠纷类型，相对于商事仲裁和劳动仲

裁而言，体育仲裁可受理的案件范围非常有限。

绝大部分涉合同的体育纠纷都是商事争议，可纳

入商事仲裁范畴；职业运动员既是运动员又是劳

动者，所涉劳动争议也可进行劳动仲裁。因此，几

乎所有的体育纠纷都可分别归入商事仲裁、劳动

仲裁和诉讼救济的范畴，无法充分发挥体育仲裁

的作用。体育仲裁范围受限，必将导致仲裁案源

不足，没有经济来源仅靠财政支持的体育仲裁机

构很难获得长期生存，更别说发展体育仲裁，实现

其在体育纠纷解决中特有的价值。

运动员是一类特殊群体，其竞技生涯短暂且

宝贵，很多项目对年龄有很高要求，劳动仲裁“先

调后仲”的制度安排和诉讼制度的审级要求都可

能导致纠纷救济历时较长，不利于纠纷的快速解

决。因此，不考虑当事人意愿和体育自治特点，机

械地适用第９２条第２款，绝对地将体育领域中涉
及财产和劳务的纠纷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

表面上有利于实现“避免仲裁冲突”的立法意图，

实质上有违体育仲裁设立的初衷，不利于保障运

动员的合法权益。

（三）体育纠纷救济同案不同裁

体育仲裁的核心在于独立性，不仅要独立于

诉讼救济，也要独立于其他仲裁方式，这是未来体

育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趋势。

同时，结合体育运动的国际性特征，我国体育仲裁

制度的发展应以保持独立性为原则，并有效衔接

国际体育纠纷解决体系，与国际体育仲裁范围趋

于一致。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Ｓｐｏｒｔ，简称ＣＡＳ）仲裁规则，其受案范围几乎涵
盖与体育相关的所有活动和事项，包括兴奋剂（ｄｏ

ｐｉｎｇ）、纪律处罚（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参赛资格（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
ｔｙ）、转会（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国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合同诉讼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和其他
（ｏｔｈｅｒ）８大类型。其中不乏体育商事合同纠纷，
如体育赞助合同，以及职业体育劳动争议，如职业

运动员劳动权益保障。对于涵盖体育、商事和劳

动争议的复合体育纠纷，ＣＡＳ可一站式解决。第
９２条第２款对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限缩，导
致当事人必须将一个案件进行拆分救济，费时费

力，还可能面临不专业的裁决结果，抑或当事人只

能舍近求远寻求ＣＡＳ救济，不利于我国通过仲裁
解决国际体育纠纷，减损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国

际影响力。对比其他国家的体育仲裁，英国体育

纠纷解决中心（Ｓｐｏｒ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简称 ＳＲｓ）的仲
裁范围包括纪律处罚纠纷、运动员选拔纠纷、兴奋

剂纠纷、赞助纠纷、合同纠纷、商业权利纠纷、精神

损害赔偿纠纷等①。加拿大体育纠纷解决中心

（Ｓｐｏｒ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Ｃａｎａｄａ，简称
ＳＤＲＣＣ）在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只要涉及
体育方面的纠纷都可以直接受理②。由此可见，

体育仲裁并不只是解决体育内部管理纠纷，即便

是商事纠纷和劳动纠纷，考虑到体育行业的特殊

性和便利当事人及仲裁程序的进行，只要当事人

同意，也可以由体育仲裁一并解决。

相较于一般劳动合同，运动员工作合同具

有明显的特殊性：前期培训投入大、无试用期、

限制随意解除合同、不支持竞业禁止以及存在

商事权利义务内容等③。从其他国家仲裁实践

来看，各国普遍倾向慎用劳动仲裁解决职业运

动员合同纠纷。在比利时、西班牙等国，职业运

动员合同适用专门的单行法而非一般劳动法。

欧洲、日本等国多将职业运动员合同定性为民

法领域的雇佣合同，而非劳动法领域的劳动合

同。涉外法治作为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交叉

领域，是促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协同发展的

重要场域④。可以说，我国立法将涉及劳动关系

的复合体育纠纷简单排除在体育仲裁之外，强

制适用劳动仲裁，没有考虑体育行业自治的特

殊性要求，与国际通行做法不一致，不利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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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肖永平，周青山：《英国体育仲裁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张岩晶：《论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建构》，《体育科技文献通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赵毅：《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理解与适用》，法治网 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３－

０７／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８７６２６６．ｈｔｍｌ。
肖永平：《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勇担国际法学人的历史使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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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仲裁解决涉外转会合同纠纷，也可能导致

同案不同裁的结果。

三　复合体育纠纷仲裁解决之道
仲裁遵循自愿原则，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础。

任何纠纷如需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必须以双方自

愿达成仲裁协议作为仲裁依据。为化解复合体育

纠纷仲裁的现实困境，实践中要划清体育仲裁与

商事仲裁、劳动仲裁的界限，明晰体育纠纷的性

质，在遵循《体育法》第９２条规定的基础上，强调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体育行业自治。

（一）明晰体育纠纷性质

如前文所述，复合体育纠纷涉及体育权利实

现、商事合同履行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等多个领域，

在确定仲裁方式时，体育仲裁、商事仲裁和劳动仲

裁的界限相对模糊，难以确定。为确保纠纷的快

速有效解决，应当结合纠纷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

进行综合考量。从纠纷专业性来看，体育纠纷除

涉及法律问题以外，还涉及体育领域的特有问题，

相较商事、劳动争议，其专业性更强。例如，兴奋

剂问题引发的复合体育纠纷，通常会涉及兴奋剂

检查、检测、违规认定以及结果管理等兴奋剂专业

知识。从纠纷复杂性来看，既可能是体育＋劳动
或体育＋商事的双重纠纷，也可能是体育＋劳动＋
商事的多重纠纷。不论是哪一类，都应当先定位

核心纠纷。对于第一类纠纷，如职业运动员因为兴

奋剂处罚被禁赛引发劳动合同纠纷或者商事赞助

合同纠纷，若劳动争议和商事纠纷源自兴奋剂处

罚，该纵向管理行为是纠纷的核心，只有解决该争

议，其他纠纷才能迎刃而解，这类情况应当选择体

育仲裁，不能机械地按照第９２条第２款的排除规
定，适用其他仲裁方式。对于第二类纠纷，如体育

赛事纠纷延伸到民商事纠纷和劳动争议，同上一类

纠纷认定一样：如果体育纠纷属于核心争议，应当

适用体育仲裁；如果不属于核心纠纷，由于纠纷涉

及多个领域，应当根据当事人主观意愿和有利于纠

纷解决的原则，确定相应的仲裁方式。

当然，按照用尽已有救济渠道原则，通过现有

纠纷解决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的体育纠纷，不宜再

纳入体育仲裁范围，这也是第９２条第２款的立法

初衷。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复合体育纠纷的特

殊性，若内部救济渠道不畅，其他救济方式又没有

到位，为了保护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的合法权

益，体育仲裁应当及时补缺。因此，对于劳动争议

（商事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均不受理的纠纷，一

方当事人可凭不予受理通知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

向体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二）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当事人合意是仲裁管辖的基本前提，具体可

分为事前合意和事后合意。前者是事前双方达成

仲裁协议，这是取得体育仲裁的法定管辖依据，若

没有达成仲裁协议，任何纠纷都不能提起体育仲

裁，只能寻求诉讼或其他解决方式。后者是事后

达成仲裁意愿，并以此作为取得体育仲裁管辖权

的依据，如事前没有达成协议，一方申请体育仲

裁，被申请人没有提出异议，且到体育仲裁机构应

诉并对是否同意体育仲裁作出肯定答复的，应视

为达成仲裁协议。同时，在仲裁协议和体育规则

的解释中，还应明确保护运动员权利的解释倾

向①。当第９２条体育仲裁范围规定不明，即纠纷
适用体育仲裁、劳动仲裁还是商事仲裁的界限较

为模糊时，应当从有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的角度

出发，尊重当事人意愿，确定相应的仲裁方式。

对复合体育纠纷，不能直接依法确定是否属

于体育仲裁范围的，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主观

意愿，由仲裁庭确定是否适用体育仲裁。若双方

自愿选择体育仲裁，或者一方当事人向体育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没有对仲裁事项提出异议，

可以依申请适用体育仲裁。例如，职业运动员转

会合同纠纷涉及运动员注册、运动员商业赞助等

争议，合同如果约定由商事仲裁机构管辖，则属商

事仲裁受案范围，若约定由体育仲裁机构管辖，则

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该约定不应视为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共政策原则，属于

民商事领域的私法自治。因此，对运动员注册、交

流衍生的商事纠纷或劳动争议，如果当事人已明

确选择体育仲裁，且该情形属于第９２条第１款的
文义范围，则不受第９２条第２款约束，体育仲裁
机构享有仲裁管辖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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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冯硕：《国际体育仲裁中的规则之治与权利保障》，《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赵毅：《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理解与适用》，法治网 ２０２３年 ７月 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３－

０７／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８８７６２６６．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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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先体育行业自治

体育组织追求体育自治，希望在不受外部干

扰的情况下独立运作，包括司法在内的外部介入

也常受到体育组织的抵触①。第 ９２条规定了应
纳入体育仲裁的纠纷类型，以及不属于体育仲裁

的纠纷范围。对于前者，直接适用体育仲裁，以凸

显体育的行业特色；对于后者，原则上按相应法律

规定分别适用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但如前文所

述，有些涉劳动、商事的体育纠纷具有体育行业的

特殊性。体育法是极具特色的行业法②。之所以

在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之外专门建立体育仲裁，是

因为立法者已充分认识到体育行业具有不同于其

他社会领域的特殊性。建立专门的体育仲裁制度

并明确设定体育仲裁范围，有助于弥补现有立法

缺失，回应体育自治需求。

纠纷具有可仲裁性是适用仲裁的大前提，

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是实际取得仲裁管辖的小

前提，仲裁协议一般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其

他形式的书面仲裁协议。根据《体育仲裁规则》

第１２条规定，体育仲裁除一般仲裁协议以外，
应以体育行业现实需求为导向，将体育赛事报

名表、参赛协议或竞赛规程中的体育仲裁条款

作为申请体育仲裁的依据。这类依据反映的当

事人合意，虽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这正是体

育自治的反映。同时，体育仲裁委员会有权对

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

做出决定，避免管辖权争议造成的不必要迟延。

因此，基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相较于其他仲裁

方式，体育仲裁对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性要求

更高，更关注仲裁的时效性，更有利于复合体育

纠纷的快速有效解决。

四　联合仲裁：复合体育纠纷仲裁解
决之术

基于复合体育纠纷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国际

性特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仲裁的规定，整合

不同仲裁方式的优势，采取联合仲裁模式，可在现

有法律框架下促进体育纠纷的高效解决。

（一）体育仲裁框架下的联合仲裁

针对第９２条第２款的排除性规定，虽有立法
专家做了专门解读，但体育仲裁的功能定位重在

补缺，当现有制度能够解决体育相关纠纷时，应当

避免现有仲裁制度间的管辖冲突③。但能够解决

体育纠纷的现有制度，并不一定是最好最有效的

解决途径，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满足体

育行业特点及体育自治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政

策法规司负责人指出，结合我国现有仲裁制度的

实际情况，应当坚持体育仲裁与司法监督、保障相

适应，实现体育仲裁与民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

的有效衔接④。从有助于纠纷解决的角度出发，

这种有效衔接，既可以是各仲裁方式的相对独立，

泾渭分明，也可以在问题交叉区深度合作，开展联

合仲裁。尤其是复合体育纠纷，其多元化、竞合性

和复杂化更需要创新模式，联合仲裁便是可选项。

体育自治是体育仲裁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内

生动力⑤。体育活动的国际性和商业化，体育纠

纷的专业性与多元化，体育纠纷主体的特定性以

及体育纠纷解决的时效性，需要设置专门机构来

解决有关纠纷，体育仲裁制度的规定和体育仲裁

机构的设立，是回应体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这

个意义上说，体育仲裁相较于商事仲裁和劳动仲

裁，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应当得到优先适用，

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复合体育纠纷的解决，应

当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出发，结合立法考量和现

实需要，既不能随意突破，造成越位管辖，也不能

任意解读，限缩仲裁范围。要在充分尊重法律的

普适性和体育自治的特殊性基础上，选择有助于

体育纠纷解决的救济途径。

因此，由于复合体育纠纷涉及体育、商事和

劳动多个领域，而且体育纠纷大多构成其中的

核心争议或者纠纷缘起，体育仲裁机构、商事仲

裁机构和劳动仲裁机构建立一站式联合仲裁模

式，有助于在满足现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整合

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的优势，实现 ３种仲裁的
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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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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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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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青山：《论体育法的行业法属性》，《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朱涛：《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范围》，《体育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贯彻实施〈体育法〉构建高水平体育仲裁制度———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解读〈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体育

仲裁规则〉》，《中国体育报》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肖永平：《关于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制度的建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颁布２５周年座谈会专家发言集》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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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合仲裁的规则设计

根据现有法律规定，联合仲裁模式可设计如

下：在体育仲裁框架下，对有密切关联的复合体育

纠纷案件进行合并审理，联合不同领域（劳动、商

事）的仲裁机构，建立共同仲裁员名册库，从中选

择仲裁员组建仲裁庭，根据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

则，由联合仲裁庭在时效范围内作出仲裁裁决。

１．联合仲裁的适用范围
这里的联合仲裁是将不同领域的仲裁整合在

一起，以突出体育行业特色，提升复合体育纠纷的

解决效率，彰显仲裁的公平公正，属于仲裁方式创

新。其适用可突破体育仲裁、劳动仲裁和商事仲

裁的原有界限，构成仲裁的联合。因此，其适用范

围应当相对谨慎，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所涉

纠纷内容都具有可仲裁性；第二，基于纠纷的专业

性和多元化，所涉纠纷不能在单一仲裁方式下得

到快速有效解决；第三，所涉纠纷之间有着内在联

系，如所涉主体相同或有直接隶属关系、所涉纠纷

合同之间有主从关系、所涉纠纷内容密切相关等；

第四，当事人自愿选择联合仲裁或者对仲裁庭采

用联合仲裁的建议表示认可，以及体育组织章程、

体育赛事规则中有类似的体育仲裁条款。例如，

运动员注册、交流引发的纠纷，其中包含与运动员

身份资格相关纠纷（如参赛资格）、与劳动权益保

障有关纠纷（如劳动关系确认及工伤医疗纠纷）

以及与运动员商业权益有关纠纷（如赛事赞助合

同），若细分纠纷性质，三类纠纷将分别划归体育

仲裁、劳动仲裁和商事仲裁范畴。如果选择联合

仲裁，可让联合仲裁庭对案情有更全面的了解，以

便对这些纠纷作出快速准确的裁决。

２．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员的选任直接关系仲裁活动的进行与公

正优质裁决的作出，甚至可以说“仲裁的好坏取

决于仲裁员的好坏”①。仲裁庭一般由一名或三

名仲裁员组成。由于适用联合仲裁的纠纷通常较

为复杂，联合仲裁庭应当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关

于仲裁员的选任，《体育仲裁规则》第６条、《仲裁
法》第 １３条以及《劳动争议调整仲裁法》第 ２０
条，分别对三类仲裁中的仲裁员选任条件作了规

定。它们都要求仲裁员具有法学背景，且有一定

年限的法学研究经历或者实践工作经验。同时，

根据不同仲裁领域的要求，还分别包括有体育学

研究、经贸工作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或工会工作背

景的专业人士。从选任条件来看，三类仲裁员名

册中极有可能出现身份重合，尤其是有法学背景

的仲裁员。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可建立共同仲裁

员名册库，复合体育纠纷的当事人只能从入库名

单中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以实现联合仲裁。

首席仲裁员可按《体育仲裁规则》第 ２８条予以
确定。

３．仲裁规则的适用
既然是联合仲裁，就应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

仲裁规则或者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如果案件由体育仲裁委员会受理，应当适用２０２３
年１月生效的《体育仲裁规则》。该规则分为 ８
章７８条，除总则和附则以外，分别对受案依据和
管辖权、申请和受理、仲裁庭、审理、决定和裁决以

及特别程序作出全面规定。规则明确了体育仲裁

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及体育仲裁委员会职责事

项，以兼顾体育特殊性和法律背景要求；优化仲裁

庭人员结构，规定了仲裁员任职条件以及仲裁员

培训与考核标准；设立专门的反兴奋剂仲裁员名

册，以强化体育仲裁的专业性；根据实际需要，合

理确定了仲裁庭的裁决期限，以确保体育仲裁的

时效性②。这些规定既满足了一般仲裁规则的基

本要求，同时从制度保障上凸显了体育仲裁的鲜

明特色，尤其是对适用于重大体育赛事活动期间

特别程序的专章规定，可极大提升纠纷解决的速

度和效率。

４．仲裁裁决的作出
联合仲裁裁决由受理案件的仲裁机构作出。

在综合考虑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纠纷的性质、复杂

性和紧急性，当事人参与庭审的权利等情况后，仲

裁庭既可作出终局裁决，也可作出部分裁决。对

于联合仲裁庭确实不能解决的纠纷，可视情况将

纠纷的未解决部分另行移交劳动仲裁或者商事仲

裁。关于联合仲裁裁决的时效规定，《仲裁法》没

有对商事仲裁作出明确规定，《劳动争议调整仲

裁法》第４３条规定：“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
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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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焕芳，李贤森：《仲裁员选任困境与解决路径———仲裁员与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视角》，《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贯彻实施〈体育法〉构建高水平体育仲裁制度———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解读〈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体育

仲裁规则〉》，《中国体育报》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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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综合现有法律规定，并基

于纠纷时效性和客观情况的需要，联合仲裁的裁

决时效可直接适用《体育仲裁规则》的规定。同

时，区分联合仲裁庭适用的不同程序：适用普通程

序的，原则上在组庭后三个月内作出裁决；适用特

别程序的，对于核心体育纠纷，应在仲裁申请提出

后二十四小时内作出裁决，相关的劳动争议和商

事纠纷可以酌情延期。

结论

体育仲裁是体育领域独有的纠纷解决方式，

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解决体育纠纷，更能公平保护

各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不断提高社会公信

力、优化体育强国建设环境的目标。《体育法》第

９２条从正面列举了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又从反
面排除可通过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解决的纠纷，

这对避免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和／或劳动仲裁的
管辖冲突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对仲裁方

式进行简单划界的做法，无法满足仲裁实践根据

复合体育纠纷多元化、专业性和国际性的特点，高

效公正解决涉体育纠纷的需求，必将制约我国体

育仲裁制度的发展，也不符合国际体育仲裁的一

般做法，不利于我国体育仲裁对涉外体育纠纷的

管辖与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开举行的涉体育

纠纷案例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将运动员注册、交流

引发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

纠纷、劳动人事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表

面上符合《体育法》第 ９２条的规定，实际上忽视
了体育仲裁的特殊性及其优先适用性。针对现有

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体育仲裁机构可以联合商

事仲裁机构和／或劳动仲裁机构，基于当事人意思
自治，一并处理涉体育的所有纠纷，既凸显体育仲

裁的特殊性，又整合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的优势，

以此推动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发展与体育仲裁制

度的完善。同时增加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对涉外体

育纠纷当事人的吸引力，以在国际体育仲裁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ｏｒｔ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１＆ＸＩＥＸｉａｏ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２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ｒｔｓＬａｗｄｅｆｉｎｅｓ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ａｎｎｅｒ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ｏｒｌａｂ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ｂｙ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
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ｕｎａｂｌｅ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ｏｒｔ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Ｓｕｃｈ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ｄｉｖｅｒ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ｄ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ｓｕｃｈａｓ
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ａｓｅｓ．Ｂｙ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ｏｒｔ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ｃａｎ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ａ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ｒｌａｂ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ｏｈａｎｄｌｅａｌｌ
ｓｐｏｒ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ｉ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ｗ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ｏｒｔｓ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ｉｎ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唐尧）

７７１


